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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“百名优秀人才”  

选聘工作的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选拔计划”实施办法(试

行)》（湖科人〔2021〕16 号，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，经学校研究

同意，决定开展我校 2022 年“百名优秀人才”（以下简称“百人”）

选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1.校内在编在岗的优秀教学科研人员。 

2.愿意调入我校的校外优秀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德优良，治学严谨。 

（二）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（截止 2022 年 1 月 1 日）。 

（三）身心健康。 

（四）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具有学术发展潜力和学术领军人

物潜质。近五年的科研成果，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任意两项的可申

报 A 类百人，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可申报 B 类百人： 

1.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以上。 

2.自然科学类：发表 SCI 一至三区论文 6 篇以上（其中一区

2 篇以上）；或一至二区论文 4 篇以上。人文社科类：在 CSSCI 三

区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4 篇以上；或在 CSSCI 二区及以上期刊发表

论文 2 篇以上。 

3.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（限前 7 名）1 项

以上；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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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限前 6 名）1 项以上；或省、部委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（限前

5 名）1 项以上；或省、部委级科研成果三等奖 1 项以上（限第 1

名）；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以上（限第 1 名）。 

上述关于成果数量要求，以上均包含本数。 

三、选聘数量 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本次选聘

“百人”不超过 25 名，坚持“择优推荐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。 

四、聘期任务 

 具体聘期任务请查阅《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选拔计

划”实施办法(试行)》。 

五、申报材料及评审程序 

1.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”

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一式三份，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（装订本）。

于 2022 年 9 月 28日前交人事处，报送材料包括纸质和电子文档。 

2.部门推荐。申报人所属部门或拟归属部门审核申报人是否

符合基本申报条件，对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查，并签署推荐意见。 

3.材料审核。人事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应聘人员材料进行

审核。 

3.学校评审。学校组织召开“百人计划”项目评审会，聘请

专家对申报人员业务能力和业绩水平进行评价，确定拟聘人选。 

4.公示。在全校范围内对拟聘人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

工作日。 

5.学校审定。将公示无异议者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

聘用人选。 

6.学校与“百人”签订《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”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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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协议书》，明确聘期内的任务与待遇等。 

7.发文聘用、颁发聘书。 

六、相关待遇及考核管理 

从校内选聘的百人除享受相应岗位等级的岗位工资、薪级工

资、绩效工资、教授或博士特殊津贴外，A 类百人每月给予人民币

2 万元的百人津贴，B 类百人每月给予人民币 1 万元的百人津贴，

具体待遇及考核管理办法见《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选拔

计划”实施办法(试行)》。 

七、有关要求 

 1. 广泛宣传发动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“百人”选聘工作，

大力宣传动员，深入摸排了解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人才申报。 

 2. 严格审核把关。各单位要认真对照申报通知要求，做好

相关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确保申报材料客观、真实、完整、可

靠。 

其他未尽事宜请与人事处联系，联系人：王老师，联系电话：

0715-8338007/13177400077。 

附件： 1 湖北科技学院“百名优秀人才选拔计划”申报表 

2.申报人选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14 日 


